傳訊通網際傳真服務申請表
公司名稱/個人姓名

用戶編號


連絡人

電話
(   )
傳真
(   )

發票抬頭

統一編號/身份證字號











發票地址


帳單地址

E-mail


繳款方式

□ 信用卡(請填妥授權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(請填妥授權書) 

□ 即期支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預付款(儲值付費)

□ 郵政劃撥 (戶名:慧訊國際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:18735371) 

匯款 (戶名:慧訊國際有限公司)
□ 玉山銀行儲蓄部 帳號:002644002131-3
·  萬通銀行長春分行 帳號:0130010000511-9
·  第一銀行中崙分行 帳號:142-10-068041

申請使用

□一般傳真機(Fax to Fax) 
  撥接盒    個
□網際網路傳真(E-mail to Fax)
  網際網路版軟體    套


使用條款
申請人茲同意向慧訊國際有限公司申請使用傳訊通網際傳真系統，並同意遵守以下各使用條款：
第一條：申請辦法
1.1個人用戶：限用信用卡付費，填妥申請表後，連同身份證影本傳真或郵寄至慧訊公司客戶服務部收即可。
1.2公司/團體用戶 : 請填妥申請表傳真或郵寄至慧訊公司客戶服務部收即可。
第二條：條款效力
2.1本條款自慧訊收到用戶簽署之申請書，並交付用戶使用帳號及通行密碼時生效。
2.2用戶因故終止本系統，可於任何時間，以書面或傳真通知慧訊停止使用產品及服務。
第三條：資料保密
3.1慧訊保證用戶之所有任何文件均加密處理至目的地。
第四條：繳款事宜
4.1 費用計算方式：
4.1-1撥接盒：每月月租NT$100計，一併列入帳單中收費，用戶使用滿一年後不須再付任何租金。
4.1-2傳真費用以實際傳真時間及慧訊所訂之價格為計算基礎。

4.2 費用結算方式：

     每月繳款期限前寄發繳款通知書及統一發票，繳款期限為每月15日。
4.3 儲值付費方式：
             用戶須預付最低金額新台幣貳仟元，並以現金支付，自慧訊收到用戶之預付款後開始，用戶可適用慧訊所提供之儲值服務。
             單獨申請使用網際網路軟體傳真(Email to Fax)用戶，申請時僅能選擇以預付或信用卡方式付費；申請撥接盒(Fax to Fax)或同時申請兩
             者，則不在此限。
4.4 用戶同意於收到慧訊費用明細表及統一發票後，於繳款期限內，以自動轉帳、信用卡、郵政劃撥、即期支票、匯款等付款方式繳費，繳款期限若為星期假日，則可順延至次營業日，同時於繳款期限內未收到費用明細表及統一發票時，應即向慧訊查詢，不得以未收到費用明細表及統一發票為抗辯，延遲或拒絕繳款。
4.5用戶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，慧訊有權不逕通知，主動中斷對用戶之服務，同時有權自繳納期限之次日起算，滯期一日，加收年利率18%的滯納金。
4.6 凡經由用戶帳號所產生之費用，不論用戶已否通知慧訊停止使用，用戶仍有支付停止前所使用費用之義務。
4.7 慧訊有權保留變更收費標準之權利，如因環境變化而變更原有收費標準，慧訊將於變更前以書面告知用戶。

第五條：使用撥接盒客戶，若損壞或遺失無法歸還者，每個撥接盒得給付NT$2000元作為賠償。

第六條：本使用條款未規定之事項，則依照中華民國之相關法規為準，並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同意履行使用條款中之各項規定。
此致    慧訊國際有限公司

慧訊國際有限公司簽章:

(或經銷商簽章)

用戶簽章: (請蓋公司章及負責人印鑑)
業務代表

財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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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訊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188號7樓之4  網站:http://www.comwave.com.tw

Tel: (02)2763-4020 Fax: (02)2763-3628  e-mail:service@int.comwave.com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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